
湖南工商大学兼职财务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财经管理水平，加强财务监督，规范财经活

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湖南工商大

学校院两级财务管理实施细则》等有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兼职财务员，是指因工作需要兼任财务管理职责的

人员，由所在二级单位组织管理，并接受学校财务处业务指导监督。

第二章 岗位要求

第三条 学校各二级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任 1-2 名兼职财务员并报

财务处备案。兼职财务员应保持相对稳定，如有人员调整，须办理工作交

接手续，并重新到财务处备案。

第四条 兼职财务员应具备的条件：

（一）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具备良好的财经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

工作责任心，能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二）熟悉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和学校财务制度、管理办法，熟

悉本单位预算、经费审批权限、财务报账工作及流程等。

（三）能适应岗位工作需要，具有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

（四）系所在二级单位在岗工作人员。

第三章 职责范围

第五条 兼职财务员的工作职责：



(一)负责所在二级单位业务报账、项目清理等财务工作。

(二)负责所在二级单位经费查询、核对及财务信息的收集传递。

(三)负责编制所在二级单位的年度财务收支预算，并及时反馈预算执

行情况，确保预算执行率维持正常水平。

(四)配合财务处完成上级有关财政、税务、物价、审计等业务工作。

(五)参加学校组织的有关业务教育与培训并及时宣传传达。

(六)完成其他相关业务工作。

第四章 工作内容

第六条 初审原始凭证

（一）真实性审核。审核票据本身是否真实，是否存在伪造或涂改等

情况；审核经济业务是否真实，是否有巧立名目、虚报冒领等情况。

（二）合法性审核。审核票据本身是否合法；审核经济业务内容是否

合理、合法，有无违反财经制度的现象；是否严格执行审批权限和手续；

是否符合规定的开支标准；是否擅自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滥发

钱物；属于政府采购范围内的项目是否按规定进行采购；合同（协议）是

否按要求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

（三）完整性审核。审核票据本身内容是否填写齐全，有无应填未填

或填写不清楚的现象；付款单位名称是否为湖南工商大学；是否完整填写

经济业务事项的名称、数量、单价、金额等；审核审批手续是否按照规定

完成，签署意见是否明确等。

（四）准确性审核。审核票据的摘要和数字及其他项目是否准确，数

量、单价、金额、合计数的计算有无差错，大小写金额是否相符等。凡涂



改过的票据均视为无效票据；原始凭证有错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或

更正，并在更正处加盖出具单位印章。

第七条 整理原始凭证

将初审后符合规定的原始凭证，按照同一事项进行整理、分类和粘贴。

第八条 填报报账单据

（一）将整理好的原始凭证，按差旅费、劳务费、助学金、借款、购

买商品等不同类别填写报销单据。

（二）各类报销单据应填写完整、准确，金额与所附票据一致。单据

不得随意涂改、刮擦、挖补。

（三） 各类报销单据应按相关文件规定完成审批等手续，并明确预算

来源，签署具体意见。

第九条 办理报账业务

兼职财务员应将填报整理好的报销单据及相关附件投递到财务处自助

投单机审核办理。对于部分手工报账单据，应至财务处报账大厅现场审核

办理。

第十条 财务信息沟通

兼职财务员应熟悉各二级单位的经费使用情况、项目收支情况、预算

执行进度等财务数据及指标，及时沟通重要财务信息，切实推进预算执行

率，加强内部监督，强化绩效管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